班級幹部依據本校學生自治幹部職掌表區分為

班長、副班長、學藝股長、風紀股長、康樂股長、

衛生股長、環保服務股長、總務股長、輔導股長、

保健股長。
1. 由各班導師暨班級擇優推舉擔任。
2. 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週實施學生班級自治幹部訓練，由各處室負責各組研習，以達到各項工作推展。

